
 

 

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《聯合國制裁條例》  

(第 537 章) 
 

《2013 年聯合國制裁(蘇丹)規例》  
 

《〈聯合國制裁(蘇丹)規例〉(廢除)規例》  
 
 
引言  
 
 在二零一三年八月二十七日的會議上，行政會議建議、署理行

政長官指令，根據《聯合國制裁條例》(第 537 章)(“條例”)第 3 條，訂

立  –   
 

(a) 《2013 年聯合國制裁(蘇丹)規例》(“《2013 年規例》”)(載
於附件 A)；及  

 
(b) 《〈聯合國制裁 (蘇丹 )規例〉 (廢除 )規例》 (“《 (廢除 )規

例》”)(載於附件 B)；  
 
以執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(“外交部”)的指示。《2013 年規例》及

《 (廢除 )規例》於二零一三年八月三十日在憲報刊登，並於二零一三

年九月六日實施註 (1 )。  
 
 
背景  
 
責任和權限  
 
2. 根據條例第 3(1)條，行政長官須訂立規例，執行外交部的指

示，實施聯合國安全理事會(“安理會”)議決的制裁措施。二零一三年六

月，行政長官接獲外交部的指示，要求香港特別行政區(“香港特區”)政
府實施關乎蘇丹的安理會第 2035 號決議。訂立《2013 年規例》及

《(廢除 )規例》的目的為實施上述指示。政務司司長所發出確認外交

部指示的文件及安理會第 2035 號決議，分別載於附件 C 及 D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( 1 )   廢除《聯合國制裁 (蘇丹 )規例》 (第 537W 章 )後，現時行政長官指明的有關人士或

有關實體名單即告失效。為了確保能夠繼續向蘇丹實施金融制裁，我們建議《2013
年規例》和《 (廢除 )規例》在憲報刊登後一星期 (即二零一三年九月六日 )才生效。同

時，我們建議行政長官依據《2013 年規例》第 31 條和《釋義及通則條例》 (第 1 章 )
第 32 條發出公告，指明有關人士和有關實體。行政長官發出的公告會在二零一三年

九月六日，即《2013 年規例》和《 (廢除 )規例》生效當日，在政府憲報刊登。  
 

  A    

 C 及 D   

  B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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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蘇丹的制裁  
 
3 .  鑑於蘇丹達爾富爾地區發生的暴力行為，以及侵犯人權和違

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行為，安理會自二零零四年起通過多項決議，

對蘇丹施加一系列制裁。現時的制裁範圍載於安理會於二零零四年

七月通過的第 1556 號決議，以及於二零零五年三月通過的第 1591
號決議，包括向安理會第 1591 號決議第 3(a )段所設委員會 (“委員

會”)指認的人士實施武器禁運註 ( 2 )、旅行禁令註 ( 3 )和金融制裁註 ( 4 )。  
 
4 .  《聯合國制裁 (蘇丹 )規例》 (第 537W 章 ) (載於附件 E)最初於

二零零五年四月依據外交部之前的指示訂立，其後於二零零五年七

月作出修訂，實施安理會相關決議中對蘇丹的制裁。  
 
安理會第 2035 號決議  
 
5 .   安理會注意到，蘇丹局勢持續對周邊區域的國際和平與安全

構成威脅，遂於二零一二年二月十七日通過第 2035 號決議。安理會

的決定包括由第 1591 號決議第 7  段列出，並經第 1945 號決議第

8(b)段進一步闡明的用於支援執行《全面和平協定》的豁免不再適

用 (參閱安理會第 2035 號決議第 4 段 )。  
 
 
《(廢除)規例)》 

 
6. 第 537W 章於二零零五年訂立及修訂，其組織及用語與最近根

據條例訂立的其他規例有很大差別。因此，我們建議訂立新規例，而

不是以修訂第 537W 章的方式，實施安理會第 2035 號決議。新規例

訂立後，第 537W 章應予廢除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( 2 )  安理會第 1556 號決議第 7 及 8 段和安理會第 1591 號決議第 7 段訂定禁止向活動於

達爾富爾州的所有非政府實體和個人、《恩賈梅納停火協定》各方和達爾富爾州的其

他交戰方售賣、供應、移轉和載運軍火和相關的物資，並禁止向上述實體和個人提供

關乎提供、製造、維修或使用軍火和相關的物資的任何技術上的訓練或協助。此項措

施的例外情況載於安理會第 1556 號決議第 9 段及安理會第 1591 號決議第 7 段。  
 
註 ( 3 )  安理會第 1591 號決議第 3(d)段訂定禁止委員會指認的人在會員國入境或經會員國過

境。此項措施的例外情況載於安理會第 1591 號決議第 3(f)段。  
 
註 ( 4 )  安理會第 1591 號決議第 3(e)段訂定凍結委員會指認的人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的所

有資金、金融資產和經濟資源，或由這些人或代表他們或按他們指示行事的人直接或

間接擁有或控制的實體持有的此類資金、金融資產和經濟資源，並禁止向這些人或實

體或為這些人或實體的利益，提供任何資金、金融資產或經濟資源。此項措施的例外

情況載於安理會第 1591 號決議第 3(g)段。  

  E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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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3 年規例》  
 
7. 《2013 年規例》 (載於附件 A)旨在實施安理會第 2035 號決議

和先前的安理會決議對蘇丹施加的制裁。《2013 年規例》的主要條文

包括：  
 

(a) 第 1 條：訂定《2013 年規例》將於二零一三年九月六日實施；  
 
(b) 第 3 及 4 條：禁止向與蘇丹有關連的若干人士供應、售賣、移

轉及載運軍火或相關的物資；  
 

(c) 第 5 條：禁止提供關於提供、製造、維修或使用禁制物品的協

助或訓練；  
 

(d) 第 6 條：訂定禁止向若干人士或實體提供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

或經濟資源，或處理若干人士或實體的資金或其他財務資產或

經濟資源；  
 

(e) 第 7 及 8 條：禁止若干人士在香港特區入境或經香港特區過

境，另有規定者除外；  
 

(f) 第 9 至 11 條：就以下方面批予特許，作出規定：供應、售

賣、移轉及載運禁制物品；提供關乎提供、製造、維修或使用

禁制物品的若干協助或訓練；以及向若干人士或實體提供資金

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，或處理若干人士或實體的資金或

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；以及  
 

(g) 第 31 條：訂定行政長官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告，為《2013 年

規例》第 6 條下的金融制裁的目的，將委員會指認的人或實

體，指明為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。  
 
 
建議的影響  
 
8.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《2013 年規例》

和《 (廢除 )規例》不會影響條例現行的約束力，對財政、經濟、生產

力、環境、可持續發展或家庭均無影響。《2013 年規例》實施後，如

產生額外執法工作，會由相關部門以現有資源承擔。  
 
 
宣傳安排  
 
9. 我們已於二零一三年八月三十日(即《2013 年規例》和《(廢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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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例》刊登憲報當日)發出新聞稿。  
 
 
蘇丹的資料及與香港特區的關係  
 
10. 關於蘇丹的資料、針對該國的制裁制度的背景，以及蘇丹與香

港特區雙邊貿易關係的資料，請參閱附件 F。  
 
 
徵詢意見  
 
11.   請委員注意當局藉《2013 年規例》及《(廢除)規例》在香港特

區實施安理會第 2035 號決議。  
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二零一三年八月  

  F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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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F 
 

《 2013 年 聯 合 國 制 裁 (蘇丹 )規例》  
《 〈 聯 合 國 制 裁 (蘇丹 )規例〉 (廢除 )規例》  

 
關 於 蘇 丹 的 資 料  

 
國 家 背 景 資 料  

 蘇 丹 是 非 洲 東 北 部 一 個 國 家 ， 位 於 埃 及 與 厄 立 特 里 亞 之 間 ， 瀕 臨 紅

海，總面積 1  8 6 1  4 8 4 平 方 公 里 ； 人 口 估 計 約 有 3  4 8 0 萬 1，首都設於喀土

穆 。 蘇 丹 在 一 九 五 六 年 宣 告 獨 立 ， 蘇 丹 的 經 濟 依 賴 石 油 ， 但 隨 着 南 蘇 丹 在

二零一一年七月獨立後，蘇丹損失約 75％的石油利潤，嚴重影響該國經濟
2。蘇丹在二零一一年的國內生產總值為 560 億美元 ( 4 , 3 6 0 億港元 ) 3，而二

零一二年進口和出口商品貨值則分別為 95 億美元 ( 7 3 5 億港元 )和 34 億美元

( 2 6 1 億港元 ) 4。  

聯 合 國 對 蘇 丹 實 施 的 制 裁  

2 .  蘇丹自獨立後飽受兩次長期南北內戰困擾。蘇丹政府與蘇丹人民解放

運 動 ／ 解 放 軍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簽 定 《 全 面 和 平 協 定 》 後 ， 蘇 丹 歷 史 展 開 新 的

一頁，結束超過 20 年的內戰，並為南蘇丹在二零一一年通過全民公投而取

得 獨 立 鋪 路 。 由 簽 定 《 全 面 和 平 協 定 》 開 始 ， 經 過 六 年 和 平 進 程 ， 南 蘇 丹

在二零一一年七月九日脫離蘇丹獨立。  

3 .  二零零三年，蘇丹政府及其民兵組織同盟，與其他武裝叛亂組織在達

爾 富 爾 爆 發 內 戰 。 數 以 萬 計 人 民 被 殺 ， 死 傷 人 數 在 衝 突 首 兩 年 尤 為 嚴 重 。

政府與目前四分五裂的各派運動之間的戰鬥持續，估計國內有 180 萬人流

離失所 5。  

4 .  鑑於蘇丹達爾富爾地區發生暴力行為，以及侵犯人權和違反國際人道主

義法的行為，安全理事會 (安理會 )最先在二零零四年七月三十日通過第 1556 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資 料 來 源 ： 中 央 情 報 局 世 界 概 況 ， 網 址 為

 https://www.cia.gov/library/publications/the-world-factbook/geos/su.html 
 
2  資 料 來 源 ： 世 界 糧 食 計 劃 署 網 站 ， 網 址 為  
 http://www.wfp.org/countries/sudan/overview 
 
3   資 料 來 源 ： 聯 合 國 統 計 司 出 版 的 《 世 界 統 計 袖 珍 手 冊 》 ， 網 址 為  
      http://unstats.un.org/unsd/pocketbook/World_Statistics_Pocketbook_2013_edition.pdf  
 
4  資 料 來 源 ： 世 界 貿 易 組 織 統 計 數 字 資 料 庫 ， 網 址 為

http://stat.wto.org/Home/WSDBHome.aspx?Language 
 
5  第 2 至 3 段 所 載 資 料 的 來 源 ：聯 合 國 維 持 和 平 網 站 ， 網 址 為  
 http://www.un.org/en/peacekeeping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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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，向活動於達爾富爾的所有非政府實體和個人 (包括金戈威德民兵 )施加軍火

禁運。安理會其後通過第 1591(2005)號決議，以修改和加強上述禁制令，把禁

運範圍擴大，亦包括《恩賈梅納停火協定》所有各方和任何其他交戰方，以及

施加額外措施，包括向委員會指認的個人實施旅行禁令和凍結其資產。安理會

注意到，與蘇丹政府有關聯的個人及武裝組織，繼續以暴力對待達爾富爾區內

的平民，因此在二零一二年二月十七日通過第 2035 號決議。安理會的決定包括

終止在《全面和平協定》中適用於禁運期間把軍火運入達爾富爾的例外情況 6。 

香 港 與 蘇 丹 的 貿 易 關 係  

5 .  二零一二年，蘇丹在香港的全球貿易伙伴中排名第 128，兩地的貿

易總額為 1 .547 億港元，當中輸往蘇丹的出口總值為 1 .076 億港元，由蘇丹

進口的貨物總值則為 4 ,710 萬港元。香港與蘇丹的貿易摘要如下：  

 香 港 與 蘇 丹 的 貿 易 額  [價值以港幣 (百萬元 )計 ]  
項目  二 零 一 二 年 二 零 一 三 年  

(一月至六月 )  
( a )輸往蘇丹的出口總值  107 .6  45 .8  

( i )  港 產 品 出 口 1 .3 7  1 . 2 8  
( i i )  轉 口 貨 物 106 .3 9  44 .5 1 0  

( b )由蘇丹進口的貨物總值 47 .1 1 1  32 .0 1 2  
貿 易 總 值  [ ( a ) +( b ) ]  154 .7  77 .7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資 料 來 源 ： 聯 合 國 安 全 理 事 會 制 裁 委 員 會 的 網 站 ， 網 址 為    

h t tp : / /www.un.org/sc/committees/ index.shtml  
 
7   二 零 一 二 年，輸 往 蘇 丹 的 港 產 品 出 口 包 括：非 電 動 機 械、工 具 及 機 械 器 具 ( 9 7 . 3 % )；

以 及 製 成 的 煙 草 ( 2 . 0 % )。  
 
8  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至 六 月，輸 往 蘇 丹 的 港 產 品 出 口 包 括：非 電 動 機 械、工 具 及 機 械 器

具 ( 9 9 . 9 % )。 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至 六 月 輸 往 蘇 丹 的 港 產 品 出 口 貨 值 增 加 ， 是 由 於 蘇 丹

對 非 電 動 機 械 、 工 具 及 機 械 器 具 的 需 求 上 升 。  
 
9   二 零 一 二 年 ， 輸 往 蘇 丹 的 轉 口 貨 物 包 括 ： 電 訊 設 備 ( 3 5 . 1 % ) ； 樂 器 和 錄 音 設 備

( 11 . 7 % )； 以 及 作 開 關 或 保 護 電 路 用 的 電 力 器 具 ( 8 . 2 % )。  
 
1 0   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至 六 月 ， 輸 往 蘇 丹 的 轉 口 貨 物 包 括 ： 電 訊 設 備 ( 3 4 . 5 % )； 量 度 及 檢

驗 的 儀 器 ( 1 5 . 9 % )； 自 動 資 料 處 理 機 及 其 部 件 ( 1 0 . 5 % )； 以 及 活 塞 內 燃 引 擎 及 其 零 件

( 7 . 4 % )。 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至 六 月 輸 往 蘇 丹 的 轉 口 貨 值 減 少 ， 是 由 於 蘇 丹 對 電 訊 設 備

和 作 開 關 或 保 護 電 路 用 的 電 力 器 具 的 需 求 下 降 。  
 
1 1   二 零 一 二 年 ， 由 蘇 丹 進 口 的 貨 物 包 括 ： 皮 革 ( 9 3 . 0 % )； 土 木 工 程 及 建 築 用 裝 置 及 設

備 ( 2 . 5 % )； 以 及 電 訊 設 備 ( 2 . 2 % )。  
 
1 2   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至 六 月 ， 由 蘇 丹 進 口 的 貨 物 包 括 ： 皮 革 ( 8 9 . 2 % )； 土 木 工 程 及 建 築

用 裝 置 及 設 備 ( 5 . 9 % )； 經 處 理 或 保 藏 的 肉 及 可 食 的 內 臟 ( 2 . 3 % )； 以 及 鮮 魚 或 冰 鮮 魚

( 1 . 0 %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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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零一二年，蘇丹與內地之間，有價值 8 ,640 萬港元的貨物經香港轉運 (佔
蘇丹與內地貿易總值的 0 . 3 % )，當中 8 ,190 萬港元的貨物由內地經香港輸往

蘇丹，其餘 450 萬 港 元 的 貨 物 則 由 蘇 丹 經 香 港 輸 往 內 地 。  

6 .  安理會現時對蘇丹實施的軍火禁運、旅行禁令和金融制裁，不大可

能 對 香 港 與 蘇 丹 之 間 的 貿 易 造 成 顯 著 影 響 ， 原 因 是 兩 地 貿 易 涉 及 的 主 要 商

品 種 類 與 軍 火 及 相 關 物 資 無 關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兩 地 之 間 的 貿 易 額 相 當 小 ， 因

此聯合國對蘇丹實施的制裁不大可能對香港的經濟造成重大影響。  

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二 零 一 三 年 八 月




